
 

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-导师双向选择若干规定 

（2023 年修订） 

根据学院研究生招生和导师情况，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并结合

学科建设发展需要，学院对硕士研究生-导师双向选择作如下规定： 

参加研究生-导师双向选择的硕士研究生包括全日制学术型硕士

生、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以及各类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生。本规定中

涉及科研项目起止时间以项目批文或计划任务书上的时间为准。导师

所属一级学科硕士点以学院网页公布的导师名单归属学科为准。 

第一条 双向选择学科方向规定 

导师原则上不得跨一级学科招收学术型硕士生（申请在两个一级

学科招生领域招收学术型硕士生的，以主要学科为招生学科），指导

专业型硕士的导师最多可在两个专业领域内招生。硕士生导师招生领

域以研究生导师遴选、招生资格审核时所申请学科领域为准。本硕博

研究生硕士阶段和原定导师的双向选择不受以上学科方向限制。 

第二条 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规定 

1．首次招生的硕士生导师指导各类硕士研究生总数原则上不超

过 3 名，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不超过 1 名。 

2.通过招生资格审核的硕士生导师指导各类硕士研究生总数原

则上不超过 7 名，其中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生 1名。曾主持国家级科研

项目的或当年有新增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或聘期内的校杰出人才可以



 

增加 1 名学术型硕士生（当年指上一年双选至当年双选期间，以下当

年区间一致）。当年有新增国家级科研项目的可以增加 2名学术型硕

士生；当年指导硕士研究生获评江苏省优秀学位论文的导师可以增加

1 名相应类别硕士生。所有学术型硕士生导师当年指导学术型硕士生

总数不超过 3 名。 

3.对当年在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组织学位论文抽检中，被认

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指导教师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当

年送审论文出现不合格的（送审结果不能参加答辩的），按送审不合

格论文数量同时核减该导师当年研究生招生总数和相应类别招生数。 

本规定自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导师双选工作开始施行。 

 

 

经济管理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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